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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議會秘書處： 

 

「共慶回歸顯關懷」計劃宣傳及成效 

 

  就貴區議會議員的提問，本署現提供下述資料及回

應。 

 

「共慶回歸顯關懷」計劃背景資料 

 

  「共慶回歸顯關懷」計劃(下簡稱“計劃”)是慶祝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的其中一項重點慶祝活動。計劃是

由獎券基金全數資助。計劃的目的是讓弱勢社羣能夠參與香

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的慶祝活動，從而親身感受到溫暖的節

慶氣氛，以及社會各界的愛心、關懷和正能量。 
 

計劃由民政事務總署統籌，並透過十八區民政事務處

聯絡地區的非政府機構推行。活動分為三個部分，包括： 

(一) 家訪活動； 

(二) 安排弱勢社羣出席全港性的慶祝活動；及 

(三) 安排弱勢社羣出席地區性的慶祝活動。 

 

(一) 家訪活動 
 

參與的非政府機構會派遣義工探訪區內的長者家庭及

有特別需要的家庭，並向他們派發「二十周年慶祝活動禮物

包」，以表示社會對他們的關懷。家訪活動於二零一七年五

月二十日正式展開，並於本年十月三十一日完成，目標是探

訪全港約30萬戶弱勢家庭。 

 

(二) 全港性的慶祝活動 

參與機構會安排弱勢社羣參加適合他們的慶祝回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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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為出席者安排免費交通接送、膳食及入場費用。目標

是安排約 10萬人參加全港性慶祝節目。 

(三) 地區性的慶祝活動 

參與機構會安排弱勢社羣參加合適的慶祝活動，並按

需要為出席者提供免費交通及膳食。目標是安排約 12 萬人

參加地區性活動。 

 在本年四月底，民政事務總署獲悉個別網絡群組流傳

不實訊息，聲稱 60 歲或以上長者可到居所附近的長者中心

登記，以領取禮物包。這些訊息不但會誤導長者，使他們誤

以為可透過登記領取慶回歸禮物包，同時亦對各區長者中心

的運作構成不便及滋擾。為遏止這些不實訊息進一步在社區

擴散，民政事務總署聯同社會福利署迅即於四月二十九日透

過傳媒，澄清並沒有在長者中心登記以派發禮物包的安排。 

 

 及後在六月下旬，網上再次流傳不實訊息，聲稱 55歲

以上的市民可前往各區民政事務處登記以獲取禮物包。就此，

民政事務總署分別於六月二十四日及二十六日透過傳媒，再

次澄清並沒有透過登記制度派發禮物包，並重申參與家訪的

非政府機構會根據各自的服務網絡物色合適的受訪家庭及

主動聯絡有關受訪人士，以安排家訪。 

 

署方就議員提問的回應 

 

  就議員提出的問題，本署現答覆如下： 

 在計劃下，深水埗區的家訪目標是 13,500 戶弱勢家

庭，其中包括長者(尤其是獨老及雙老)家庭及有特別需要的

家庭。有特別需要的家庭主要指領取綜援家庭、低收入家庭、

新來港人士、少數族裔及家中有傷殘人士需要照顧的家庭。

由於家訪活動剛於十月底結束，深水埗民政事務處現正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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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參與家訪的機構收集家訪及派發禮物包的統計資料。 

 家訪活動是透過區內的非政府機構(包括社福機構及

有服務社區弱勢社羣經驗並已按稅務條例第 88 條註冊的非

牟利團體)進行。參與機構會根據其服務網絡及對地區弱勢

社羣的認識，主動物色受訪家庭。地區民政事務處會就各參

與機構的家訪對象及地區分佈，提供參考意見及作出協調，

以擴闊受惠家庭的層面及避免出現重覆家訪的情況。 

民政事務總署已於家訪活動開展前制訂及發出「計劃

推行指引」(下簡稱“指引”)，供各參與機構遵從。指引詳

述活動的推行模式、家訪的目標對象、採購及派發禮物包須

知事項、以及財務處理等事宜。各區民政事務處也透過地區

簡介會，向參與計劃的非政府機構講解相關的執行細節。 

為避免家訪及派發禮物包涉及任何政治團體或政治

性活動，指引特別列出以下規定- 

 參與機構及義工不可在任何政治團體主辦、合辦

或協辦的活動中，或任何涉及政治性活動的場合

派發禮物包； 

 在派發禮物包時，不可宣傳任何與法定選舉(立法

會選舉、區議會選舉及鄉郊代表選舉) 或其補選

有關的訊息(包括選民登記)或派發候選人資料、

單張或任何形式的宣傳物料；及 

 參與機構的工作人員和義工在進行家訪或派發禮

物包時，不可穿著帶有政治團體名稱、徽號或標

記的文字或圖像的服飾或衣物。 

就監察方面，當活動開展後，民政事務處一直與參與

家訪的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以瞭解家訪的進度及在有需要時

提供協助，並促請他們必須遵照指引的各項規定。民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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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也不時派出職員進行實地視察，以確保參與機構的義工在

進行家訪時切實遵從有關規定。參與機構的義工在進行家訪

時，必須佩帶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義工證，參與機構也須記

錄禮物包受惠人士的名單。 

在活動結束後，參與機構除提交財務報告外，也必須

就受惠人士的類別及數目和活動成效作出評估。民政事務總

署亦會於大約明年初向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提交計劃的評

估報告。 

  在十八區參與機構及義工的全力支持下，是項計劃的

家訪活動已於本年十月三十一日結束，期間大致順利進行。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